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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手赚差价全构成犯罪 主动退赃从轻处罚

非法贩卖“笑气”三人获刑
近日，静海法院依法审结，

一起非法经营“笑气”的刑事
案件。

2024年 4月至 6月期间，被
告人张某甲为非法牟利，在未
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
情况下，以58350元的价格向被
告人张某乙非法销售“笑气”
（学名一氧化二氮）100罐。后被
告人张某乙为牟利，在未取得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
下，又将从被告人张某甲处购
进的100罐“笑气”销售给田某，
赚取差价。

2024年1月至7月，被告人田
某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的情况下，将其从被告人张某
乙等人处购进的“笑气”销售给
高某某、于某某等13人，销售金
额共计67300元。案发后，公安
机关从田某处查获含有“笑气”
的气罐43罐。

静海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张某甲、张某乙、田某违反国家
规定，未经许可经营危险化学品
一氧化二氮，扰乱市场秩序，情节
严重，其行为均构成非法经营
罪。鉴于三被告人均如实供述犯

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退
缴违法所得，可对三被告人予以
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某乙在缓刑
考验期内犯新罪，应撤销缓刑，数
罪并罚。

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张某甲
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八千元；对被告人张某乙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八千元，与前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八千元；对被告人田某
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一万元。

8户困难群体家庭
获赠消防器材

保税支队走访慰问辖区弱势群体家庭，并开展
消防安全入户宣传，面对面普及防火知识，全面守护
居家安全。

入户宣传通过“拉手话家常”的方式，共走访辖
区困难群体家庭8户。宣讲团为他们详细讲解了生
活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初期火灾扑救和自救逃生等
消防知识，并向这些家庭赠送了家庭消防器材、发放
了《家庭防火知识》宣传单。宣讲团除了叮嘱要定期
排查家庭火灾隐患，不私拉乱接电线、不存放易燃可
燃物、不躺在床上吸烟外，还帮助居民检查燃气炉
具、电气线路及堆放杂物等情况。

把消防工作触角延伸至困难群体家庭，能有效
提高辖区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抗御火灾能力。下
一步，支队将持续开展入户宣传，维护辖区消防安全
形势持续平稳。 记者 徐燕 通讯员 李鹏

近日，静海区检察院联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
二分院、静海区教育局等多部门，对一起刑事案件中
被害人的未成年家属开展联合救助行动，帮助其走
出阴霾，重拾生活信心。

孙某某是一名随父母来静海区务工就读的中学
生。不久前，在一起刑事案件中，她亲眼目睹了父母被
害的经过，遭受严重心理创伤，被迫休学返回老家。静
海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这一情况后，立
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联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天津
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快速审查，最终为孙某某申请
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8.8万元，解决其燃眉之急。

为延伸救助效果，静海区检察院联合天津市人民
检察院第二分院赴静海区教育局召开现场办公会，邀
请教育局工作人员、学校教师、心理咨询师及孙某某舅
舅共同参与。会上，检察官详细了解孙某某的学习生
活情况，教育局工作人员现场解读转学政策，学校老师
主动对接学籍转移事宜。为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心理咨询师将孙某某带离会议室，单独开展心理疏导，
避免案情讨论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小孙现在状态好多了，感谢检察机关和各部门

的全力帮助！”孙某某的亲属哽咽着表达谢意。“看到
孩子重新露出笑容，我们倍感欣慰。案件虽已办结，
但检察关怀不会止步。”静海区检察院杨璐检察官表
示，检察机关将持续跟踪帮扶，写好司法救助“后半
篇文章”，助力其早日重返校园。

近年来，静海区检察院不断深化“司法救助+社
会救助”机制，通过跨部门协作实现从经济救助到心
灵重建、教育保障的全链条帮扶，让司法温度真正可
感可触。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赵帅帅

南开区多部门“禁种铲毒”专项行动，对小区公共绿地等易种区域实施网格化、地毯式排查，确保

毒品原植物“零存活”。 记者 胡凌云 摄

司法救助+社会救助
创伤少年重现笑容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有轻微麻醉作用，因能致人发笑，也因此被称为“笑气”。
“笑气”对人体的危害与毒品相似，具有成瘾性，滥用对身体危害极大，已被列入《危

险化学品目录》，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否则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笑
气”作为危险化学品，未经许可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以及使用都是违法的，甚至可能构
成犯罪。

广大群众应提高法律意识和辨别意识，不好奇、不尝试、不滥用，如发现不法分子非法贩卖、
存储、使用“笑气”，应及时远离并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 记者 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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